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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乡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新 乡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新 乡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
新 乡市工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新 乡 市 公 安 局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新 乡 市 供 销 合 作 社

新农〔2025〕47号

关于印发《2025年新乡市农资打假工作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供销合作社:

为进一步强化农资监管，净化农资市场秩序，切实保护

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新乡市农业

农村局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、新乡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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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新乡市公安局、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新乡市供销合作社七部门联合制定了《2025年新乡市农资打

假工作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

新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新乡市公安局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

2025年 5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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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新乡市农资打假工作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指

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、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要求，

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，全力

维护我市粮食安全，夯实粮食增产、农民增收基础，按照全

国、全省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持续保持农资打假高压态势，通过查处一批违法案件，

严惩一批不法分子，销毁一批假冒伪劣农资产品，公布一批

制假售假典型案件，严肃威慑制售假劣农资不法行为，切实

维护农资市场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，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和粮

食安全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重点区域。一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、市县交界地

区、农资批发市场和集散地；二是近年来国家和省级抽检、

省市调研指导中暴露问题较多、新闻媒体曝光较多、投诉举

报较多的地方。

（二）重点环节。生产、加工环节以黑作坊黑窝点为重

点；经营环节以农资经营门店、网络电商平台、“忽悠团”等

流动商贩为重点。

（三）重点领域。种子以“畅销”“热门”种子和生产企业

为重点，开展冬季种子入库质量检查、春季种子市场专项检

查。通过查标签、查备案、查档案、查品种审定、查网络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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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、检测种子质量等，重点查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、侵权植

物新品种权、套包侵权、白皮袋、未审先推、网络非法销售，

以及无证生产经营、无生产经营档案、经营未登记备案品种、

侵犯知名种子商标、包装、广告、冒用知名种子企业名称或

厂址、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。农药以禁限用农药

以及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种子包衣剂、植物生长调节

剂等为重点，重点检查生物农药添加化学农药、低毒农药添

加高毒高风险农药、敌草快等灭生性除草剂添加百草枯，农

药销售台账制度落实不严等问题；农药生产经营企业制售假

劣农药、无证生产经营农药、隐性添加其他农药、流动销售

假劣农药、侵犯他人农药注册商标专用权、假冒专利等违法

行为。肥料以复合肥料、有机肥料、水溶肥料、微生物肥料

为重点，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肥料违法行为，包括假冒肥

料登记证号、养份含量不足、标签标识不规范、虚假宣传以

及违法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、肥料中有毒有害成分超标等问

题。依法打击违规诱导推销、低价劣质产品充斥市场、肥料

市场“利益黑链条”等坑农害农违法行为。地膜以农用薄膜为

重点，全面排查整治生产销售非标地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废旧

地膜等违法行为，严禁非标地膜入市下田，推进地膜科学使

用回收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以饲料经营店、养殖场(户)为重

点，加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现场检查，依法查处生

产、使用、销售饲料过程中违法添加兽药、掺假使假、无证

生产等行为。兽药以兽用疫苗、抗寄生虫类药物、兽用抗菌

药和中兽药等产品以及未赋二维码的兽药产品、二维码无法

识读或查询不到追溯信息的兽药产品为重点，依法查处专项



— 5 —

整治行动中发现的假劣兽药。农机以免耕播种机、打(压)捆

机、脱粒机、根茬粉碎还田机等获得农机推广鉴定证书产品

为重点，依法查处获证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不符合规定的变

更，生产销售农机盗用、冒用、转让农机推广鉴定证书和证

章，农机推广鉴定获证产品以次充好、以假充真等违法行为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开展拉网式清源行动。一是紧盯生产源头。对全

市农资生产企业、仓储库房、网络电商平台开展“三查”，查

资质、查台账、查质量，对“黑作坊”“黑窝点”露头就打、绝

不手软，坚决打击无证生产、非法添加、以次充好等违法犯

罪行为，坚决铲除假劣农资滋生土壤。二是紧盯经营环节。

对农资经营门店、网络电商平台、流动商贩等开展检查，重

点整治虚假宣传、商标侵权、哄抬价格等乱象，确保流通领

域不留死角。对城乡结合部、农资经营集散地等关键区域和

以往发现问题多、群众投诉举报多的经营企业，重点检查经

营资质、进货查验制度落实、产品购销记录等情况。三是紧

盯重点产品。要坚持快查快检快处，发现不合格产品马上报

告，先立即清理下架，再一查到底，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，

提醒农民注意防范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开展净网行动。完善农资审批管理，按照“谁审批

谁负责，谁主管谁监管”，进一步规范线上销售农资管理制度，

督促网络电商平台切实履行责任，严格执行特定农资不得利

用互联网经营等规定。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打击网络违法销售

假劣农资行为，特别是对媒体曝光、投诉举报等发现的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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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线上农资市场秩序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农资登记审批管理。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审

批效率。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以及全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系

列部署，科学合理做好种子、农药、肥料、兽药、饲料和饲

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登记注册和审批管理。强化审批标准

和监管力度。完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，加大对农资产

品生产的监管力度，落实生产者责任义务。严格农药登记、

生产许可、经营许可等管理制度，加强市场监督检查，确保

农资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。加强证后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。

对已获得登记或许可的企业，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，

对不符合法定资质或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，依法清理、

吊销或取缔，推动农资行业提档升级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推进农资追溯管理。健全完善农药等农资质量追

溯，全面推进兽药二维码追溯监管，实现主要农资品种全链

条追溯管理。(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。进一步强化

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质量管理工作机制，督促系统农资企业

落实好“两账两票一卡一书”制度。加快农资物联网应用推广，

扩大中国农资质量追溯平台的使用范围和数量。（市供销合

作社负责）

（五）强化农资产品监督抽查。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要求，在生产、流通等领域开展种子、农药、肥料、兽药、

地膜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。提高抽

查效率，将群众投诉举报多、问题隐患多的农资产品和门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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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检不合格的企业产品，列为重点监督抽查对象，线上销售

的农资产品也要纳入监督抽查范畴。及时公布农资产品质量

监督抽查结果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对不合格农

资产品做到及时下架和召回、坚决收缴、依法查处，严防假

劣农资流入生产基地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六）强化非标地膜整治。抓住春季、秋季用膜高峰期，

开展联合整治，加强产品检查抽查，查出不达标产品及时下

架，避免非标地膜入市下田，大力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，引

导农民规范使用、科学回收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开展农资执法专项行动。聚焦农资重点品种、重

要农时，扎实开展“绿剑护粮安”、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、“昆

仑 2025”专项行动。在农资销售和使用旺季，对种子、农药、

肥料、兽药、地膜等开展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

行为。集中力量，查处一批农资领域大案要案。对群众反映

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，挂牌督办、一查到底，做到“查

处一案、震慑一片”。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,

坚决杜绝“有案不移,以罚代刑”行为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八）加强行刑衔接。深化行刑衔接工作，加大案件查

处力度，对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坚持重拳出击、严肃查处。

持续强化部门协作配合，充分发挥联合联动优势，进一步完

善部门间线索通报、联合执法、案件协办、定期会商等工作

机制，确保生产经营秩序稳定，保障农民用上放心农资。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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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检察院、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九）畅通绿色优质农资供应渠道。发挥供销社系统主

渠道作用，深入实施“绿色农资”升级行动，依托供销合作社

系统农资经营网点、为农服务中心、庄稼医院等，扩大绿色

优质农资供应覆盖面，促进各类经营主体与保供企业对接，

让农民能够及时购买到放心优质农资。（市供销合作社、市

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）大力开展农资宣传培训。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下乡

进村入户活动，利用农村大集、广播大喇叭、手机微信群等

渠道，及时推送农资选购知识、假劣农资危害、违法犯罪典

型案例等信息，提醒农民从正规渠道购买农资，索要销售凭

证。常态化开展农兽药残留限量、农兽药等农资选购和使用

专业知识培训，持续提升农民群众辨别能力。（市农业农村

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检察院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公

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1-5月：印发农资打假工作行动方案，安排部署全

市农资打假工作。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，重点围绕种

子、农药、肥料、地膜 4类急需必备物资，全面开展农资巡

查检查。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，普及农资法

律法规、识假辨假和依法维权知识。

（二）6-11月：1.组织开展种子、农药、肥料、兽药、饲

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公布抽查结果，

查处违法行为；2.组织开展非标地膜整治，避免非标地膜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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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下田，大力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，引导农民规范使用、科

学回收；3.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,加强农兽药网络电商

平台监督，维护农资市场秩序；4.开展 2025 年“绿剑护粮

安”“昆仑 2025”等专项行动，加强对制假黑窝点、农资“忽悠

团”和进村入户销售假劣农资等的持续整治；5.农业农村、公

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配合，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涉嫌刑事

犯罪的案件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全链条打击农资领域违

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，适时组织集中销毁假劣农资、公布农

资打假典型案例。

（三）12 月：总结全年农资打假工作成效，分析农资打

假工作薄弱环节，谋划适应新形势农资打假工作思路，为农

业生产保驾护航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农资质量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、

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

农资打假作为保丰收、保民生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，要以“零

容忍”的态度打出声势、打出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农资

打假责任。建立健全农资展销活动备案、农资打假网格化管

理制度。要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，强化履责担当，压实属地管

理责任。

（三）凝聚工作合力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沟通协作，

加强农资打假信息交流、情况通报、协同联动，对发现跨区

域的假劣农资问题线索，强化协调办案、区域联查、跨区协

查，及时开展会商研判、联合督办等工作，切实形成工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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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持续加强宣传，多渠道多方式

宣传农资打假整治行动成效，营造强大声势，震慑违法犯罪

分子。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资打

假工作。

（五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好的

经验做法，随时报送亮点工作，广泛开展经验交流，不断提

升办案能力和水平。请市级相关单位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局于 12月 10日前将本单位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工作总结

发送至市农业农村局。（电子邮箱：xxsncpjgk@163.com）

联系方式：

市农业农村局： 张承飞 电话：2851020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： 安婧源 电话：2731703

市人民检察院： 赵书浩 电话：5123203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曹海涛 电话：3696540

市公安局： 杨 帆 电话：2852329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耿 渝 电话：5061999

市供销合作社： 娄家良 电话：2852572

附件：1.农资打假排查情况调度表

2.农资打假案件情况调度表

3.农资打假宣传情况调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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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资打假排查情况调度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出动执法

人员

排查农资生产主体情况 排查农资经营主体情况 排查网络销售农资情况

农资生产

主体总数

排查农资

生产主体

发现

问题

农资经营

主体总数

排查农资

经营主体

发现问

题

排查次

数

排查

网店

发现

问题

单位 人次 家 家 个 家 家 个 次 家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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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农资打假案件情况调度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累计办结案件
检查发现、受理
投诉举报案件查

处情况
农资“忽悠团”查处情况 网络销售假劣农资问题

查处情况

联合市
场监
管、公
安等部
门开展
检查、
执法活
动

总
数

涉
案
金
额

没收
问题
产品

罚
没
金
额

移交公
安机关
案件

挽回
损失

检查
发现
案件

受理投
诉举报
案件

问
题
线
索

立
案
数

没收
问题
产品

涉
案
金
额

问
题
线
索

立
案
数

没收
问题
产品

涉
案
金
额

单位 件 万
元 吨 万

元 件 万元 件 件 个 件 吨 万
元 个 件 吨 万

元 场次

1种子
2肥料

3农药

小计
其

中：
禁限
用高
毒农
药

4饲料
5兽药（含水
产兽药）

6农机及零件
7渔机渔具
8农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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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农资打假宣传情况调度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举办现场咨

询、培训活

动

发放各类宣

传资料

发布农资相

关视频

国家级媒体

报告

省级媒体报

道

市县级媒体报

道

发布农资领域典

型案例

单位 场次 万份 个 篇次 篇次 篇次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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